
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 

1 项目概况 

扬州三和四美酱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11 月 16 日，

注册资本 8000 万元，位于扬州市鼎兴路 29 号，主要从事酱菜、腐乳、酱油、花

色酱、包子生产及销售，现有年产 10000 吨酱菜、12000 吨腐乳、7000 吨酱油、

1000 吨花色酱、3000 万只包子的生产能力。 

根据市场需求，公司投资 1500 万元利用现有闲置生产车间，采用固态、液

态发酵相结合、高温灭菌等技术，购置黄酒罐、固态醋发酵罐、浸提罐等国产设

备 132 台套，建设了年产 1500 吨料酒和 700 吨醋的生产线，并对现有酱油生产

线中部分老旧设备进行更新改造（改造后酱油产能不变）。于 2021 年 4 月委托南

京亘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年产 9200 吨调味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2021 年 5 月 14 日取得扬州市生态环境局《关于扬州三和四美酱菜

有限公司年产 9200 吨调味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批文

号：扬环审批[2021]06-18 号）。 

目前，“年产 9200 吨调味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以下简称“项目”或“验

收项目”）已具备年产 1500 吨料酒、700 吨醋、7000 吨酱油的生产能力，配套的

环保治理设施同步建设完成，并同时投入使用，具备环境保护验收条件。 

验收项目建设情况见表 1-1。 

表 1-1 验收项目建设情况表 

建设项目名称 年产 9200 吨调味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建设单位名称 扬州三和四美酱菜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地址 扬州市鼎兴路 29 号（现有厂区内） 

建设项目性质 新建√    改扩建    技改    迁建 

设计建设内容 

公司拟投资 1500 万元利用现有闲置生产车间，采用固态、液态发酵相

结合、高温灭菌等技术，购置黄酒罐、固态醋发酵罐、浸提罐等国产设备

132 台套，建设年产 1500 吨料酒和 700 吨醋生产线，并对现有酱油老旧设

备进行更新（酱油产能不变）。项目建成后，可形成年产 1500 吨料酒、700

吨醋的生产能力（其中酱油产能不变，仍具备 7000 吨/年的生产能力）。 

实际建设内容 

公司投资 1500 万元利用现有闲置生产车间，采用固态、液态发酵相结

合、高温灭菌等技术，购置黄酒罐、固态醋发酵罐、浸提罐等国产设备 132

台套，建设年产 1500 吨料酒和 700 吨醋生产线，并对现有酱油老旧设备

进行更新（酱油产能不变）。目前，验收项目已具备年产 1500 吨料酒、700

吨醋的生产能力（其中酱油产能不变，仍具备 7000 吨/年的生产能力）。 

开工日期 2021 年 5 月 14 日 全面建成时间 2021 年 5 月 30 日 



投入试生产时间 2021 年 5 月 30 日 现场调查时间 2021 年 5 月 30 日 

投资总概算 1500 万元 环保投资总概算 45 万元 比例 3% 

实际总投资 1500 万元 实际环保投资 45 万元 比例 3% 

根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中应

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环境影响报告书

（表）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除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

的落实情况，以及整改工作情况等，现将建设单位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列

举如下： 

2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 

2.1 设计简况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三同时”原则，验收项目的环保措施应与主体工程

同步实施。验收项目设计总投资 1500 万元，其中环保工程设计投资 45 万元，

占项目总投资的 3%。验收项目环保设施环评、初步设计、实际建设情况一览表

见 2.1-1。 

表 2.1-1 环保设施环评、初步设计、实际建设情况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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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施工简况 

验收项目的主体工程与环保设施按要求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并同时投入使

用。实际总投资 1500 万元，其中环保工程设计投资 45 万元，占项目总投资的

3%。环评及其批复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与实际情况对照如下： 

（1）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扬州市鼎兴路 29 号(现有厂区内)。项目总投资 1500

万元，环保投资 45 万元，占地面积 3000 平方米，总建筑面积 3390 平方米。建

设内容：采用固态、液态发酵相结合、高温灭菌等技术，购置黄酒罐、固态醋发

酵罐、浸提罐等国产设备 132 台套，建设年产 9200 吨调味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

目。本项目包括年产 1500 吨料酒和 700 吨醋生产线，并对现有酱油生产线中部

分老旧设备进行更新改造(改造后酱油产能不变)。根据你单位委托南京亘屹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编制的《报告表》评价结论，在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污染防

治及风险防范措施，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的前提下，本项目建设具有环境可

行性。我局原则同意《报告表》评价结论。 

项目实际情况：验收项目建设地点位于扬州市鼎兴路 29 号(现有厂区内)。

验收项目总投资 1500 万元，环保投资 45 万元，占地面积 3000 平方米，总建筑

面积 3390 平方米。 

验收项目采用固态、液态发酵相结合、高温灭菌等技术，购置黄酒罐、固态

醋发酵罐、浸提罐等国产设备 132 台套，建设年产 1500 吨料酒和 700 吨醋生产

线，并对现有酱油生产线中部分老旧设备进行更新改造(改造后酱油产能不变)。

目前，验收项目已具备年产 1500 吨料酒、700 吨醋的生产能力（其中酱油产能



不变，仍具备 7000 吨/年的生产能力）。 

（2）你单位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须逐项落实《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污染

防治措施，并重点做好以下工作： 

(一)生产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预处理达到接管标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

最终送汤汪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废水接管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1996)表 4 中三级标准及《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 1

中 A 等级标准。 

(二)认真落实废气污染防治措施，严格执行现行有效的大气污染物排放和控

制标准，涉及安全生产、职业卫生的从其规定。氨、硫化氢和臭气浓度执行《恶

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中的相关标准。 

(三)合理布置各类噪声源，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对主要噪声源采取有效的降

噪、隔声、减振措施，加强设备的维护，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噪声

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的 3 类标准，其中南、北厂界执行 4 类标准。 

(四)按照“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收集、处置

和综合利用措施，严格执行危险废物各项法规和规范要求。本项目废机油、废蓄

电池、检验废液和废试剂瓶属于危险废物，须委托有资质单位安全处置。 

(五)拟采取的各项环保措施，应满足环境质量改善和排污许可要求，同时按

照《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苏环控[1997]122 号〉的要求规

范设置各类排污口，各类环保设施应设立标准的图形标志。 

项目实际情况：1、验收项目生产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预处理达到接管标

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送汤汪污水处理厂深度处理。 

根据江苏迈斯特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05~06 日的监测数据可知

（报告编号：MST20210701074）：废水总排口的 pH 值范围 6.8~6.9，化学需氧

量、五日生化需氧量、悬浮物、氨氮、总氮、总磷、动植物油、色度的最大日均

浓度分别为 135 毫克/升、29.8 毫克/升、44 毫克/升、2.34 毫克/升、8.99 毫克/升、

2.78 毫克/升、0.28 毫克/升、4 倍，均符合《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表 4 中三级标准和《污水排入城镇下水道水质标准》（GB/T31962-2015）表 1 中

A 级标准的要求。 

2、验收项目营运期通过新风系统、加强车间通风、加强环境管理，以保证



无组织废气排放达到前苏联居民区大气中有害物质的最高允许小时平均浓度限

值。 

根据江苏迈斯特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05~06 日的监测数据可知

（报告编号：MST20210701074）：DA001 排气筒出口中硫化氢、氨、臭气浓度的

最大小时排放浓度分别为 0.020 毫克/立方米、1.80 毫克/立方米、174（无量纲），

硫化氢、氨的最大小时排放速率分别为 1.69×10-4 千克/小时、0.014 千克/小时，

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表 2 中排放限值；厂界无组织

废气中硫化氢、氨、臭气浓度的周界外最大小时浓度分别为 0.023 毫克/立方米、

0.09 毫克/立方米、18（无量纲），均符合《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1993）

表 1 厂界标准值。 

3、验收项目通过合理布置各类噪声源，选用低噪声设备，并对主要噪声源

采取有效的降噪、隔声、减振措施，加强设备的维护，降低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根据江苏迈斯特环境检测有限公司于 2021 年 7 月 05~06 日的监测数据可知

（报告编号：MST20210701074）：东、西厂界外监测点位昼间厂界噪声监测值范

围为 61.1~62.3dB(A)，夜间厂界噪声监测范围为 51.7~52.9dB(A)，监测结果均符

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 3 类标准；南、北厂

界外监测点位昼间厂界噪声监测值范围为 60.6~61.9dB(A)，夜间厂界噪声监测范

围为 51.0~52.4dB(A)，监测结果均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348-2008）中 4 类标准。 

4、验收项目按“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处置原则，落实各类固体废物的

收集，处置和综合利用措施。固废的暂存场所须符合《省生态环境厅关于进一步

加强危险废物污染防治工作的实施意见》（苏环办[2019]327 号）、《危险废物贮存

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和《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

准》（GB18599-2020）要求，防止二次污染。危险废物须规范处置。 

验收项目生活垃圾、食堂垃圾、废油脂、醋渣、浸提废渣、污水处理站污泥

均委托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废硅藻土和过滤膜、废树脂、废包装均交有经营许可

单位处置；废机油、检验废液和废试剂瓶均委托扬州首拓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等有

资质单位处置；废蓄电池尚未产生，产生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 

5、验收项目通过各项环保措施，以满足环境质量改善和排污许可要求。 



验收项目已根据《江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办法》 (苏环控

[1997]122 号)的要求规范设置厂区各类排污口。 

（3）项目建成后，新增总量控制指标核定为： 

(一)废水：排放量 4332 吨/年、化学需氧量 0.2166 吨/年、氨氮 0.0217 吨/年、

总磷 0.0022 吨/年、总氮 0.065 吨/年； 

(二)固体废物：全部综合处置或利用。 

项目实际情况：1、根据江苏迈斯特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编

号：MST20210701074）核定污染物总量（根据监测时段对应生产工况折满负荷

后）： 

验收项目废水中废水量、化学需氧量、氨氮、总氮、总磷实际接管的排放量

分别为 4332 吨/年（≤4332 吨/年）、0.5128 吨/年（≤1.3674 吨/年）、0.0095 吨/年

（≤0.0441 吨/年）、0.00383 吨/年（≤0.0752 吨/年）、0.0118 吨/年（≤0.0277 吨/年），

均符合环评及批复控制指标；废水量、化学需氧量、氨氮、总磷、总氮最终外排

量分别为 4332 吨/年（≤4332 吨/年）、0.2166 吨/年（≤0.2166 吨/年）、0.0095 吨/

年（≤0.0217 吨/年）、0.0383 吨/年（≤0.065 吨/年）、0.0022 吨/年（≤0.0022 吨/年），

均符合环评及批复控制指标。 

2、验收项目生活垃圾、食堂垃圾、废油脂、醋渣、浸提废渣、污水处理站

污泥均委托环卫部门及时清运；废硅藻土和过滤膜、废树脂、废包装均交有经营

许可单位处置；废机油、检验废液和废试剂瓶均委托扬州首拓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等有资质单位处置；废蓄电池尚未产生，产生后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置。验收项目

固废均得到有效处置，不造成对环境的二次污染。 

（4）本项目须按照《排污许可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办理排污许可手续。 

项目实际情况：企业于 2019 年 12 月 09 日取得排污许可证（编号：

9132000711547299300V），有效期：2019 年 12 月 0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08 日。 

（5）本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扬州市广陵生态环境

综合执法大队负责该项目“三同时”现场监督管理。 

项目实际情况：验收项目的主体工程与环保设施按要求同时设计、同时施工、

并同时投入使用。 



（6）本项目建设、运行依法需要其他行政许可的，你单位应按规定及时办

理并取得其他行政许可后，方可开工建设、运行。 

项目实际情况：已落实。 

（7）本批复下达后，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

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等发生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 

项目实际情况：验收项目已建设完成，对比生态环境部办公厅《关于印发<

污染影响类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试行）>的通知》（环办环评函[2020]688 号）

文件，验收项目不存在“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

施，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特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等重大变动。 

（8）你单位应在收到本批复后 20 个工作日内，将《报告表》及批复送至江

苏扬州广陵经济开发区食品产业园管理办公室。 

项目实际情况：公司已将《报告表》及批复送至江苏扬州广陵经济开发区食

品产业园管理办公室。 

（9）你单位应按应急管理部门的相关规定和管理要求，开展环境治理设施

安全风险辨识，切实采取安全防范措施并办理相关手续。 

项目实际情况：已落实。 

2.3 验收过程简况 

项目名称：年产 9200 吨调味品生产线技术改造项目 

建设地点：扬州市鼎兴路 29 号（现有厂区内） 

建设单位：扬州三和四美酱菜有限公司 

建设项目竣工时间：2021 年 5 月 30 日 

建设项目试生产时间：2021 年 5 月 30 日 

验收工作启动时间：2021 年 5 月 30 日 

自主验收方式：自主验收 

验收监测单位：江苏迈斯特环境检测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报告编制单位：南京亘屹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验收监测报告完成时间：2021 年 7 月 

验收结论：通过对该项目的实地勘察，验收项目已建成并投入使用。其规模、



功能及内容与环评报告及验收项目变动分析中的规模、功能及内容基本相符，该

项目较好的执行了“三同时”制度，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已按环评要求落实到位，并

稳定运行，各项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 

2.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 

验收项目设计、施工和验收期间均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反馈或投

诉的内容。 

3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 

3.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 

（1）安装报警系统： 

公司在作业现场及主干道路安装视频摄像探头进行监控，实施全天 24 小时

监控。 

（2）消防灭火系统： 

公司设置有消防灭火系统，在各消防重要部位均设有消防器材，每天安排人

员对消防器材和设施进行检查并作好相关记录，确保设施、器材有效，并保持消

防通道畅通。 

（3）危险废物泄漏预防 

厂区在可能产生危险废物泄漏处设置围堰、地面硬化并留有导沟，将产生的

废液流至废液池。危险目标周围设有可利用的安全、围截工具、消防、个体防护

的设备、器材，且各设施由专职部门进行维护，经常巡回检查。 

厂区危险废物贮存场所及危险废物临时存放处禁止吸烟、明火及高热源，以

防产生的可燃物发生火灾，爆炸的危险。危险品仓库应加强通风，空气流通。通

风不良、包装不密封、室温过高等现象发生都可能会导致及其严重的后果；仓管

工作人员及设备人员应经常巡回检查。 

（4）火灾、爆炸事故预防措施 

生产区域内禁止吸烟，出现明火，出现高热源。危险物质出现与空气接触时，

应及时控制。生产车间、库房等主要构筑物均设置避雷带。电气断路保护采用了

低压断路器，过负荷保护采用了热继电器座，配电室均设置了过电保护。 

3.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 

验收项目涉及废水排口 1 个、雨水排口 5 个、废气排放口 1 个，排污口已按



国家环保总局环监《排污口规范化整治技术要求》（环监[1996]470 号）及的《江

苏省排污口设置及规范化整治管理要求》（苏环控[97]122 号文）要求设置与管理；

危废临时堆场建设符合《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GB18597-2001)相关要求，

做到防渗、防腐、防淋等措施。 

3.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 

（1）排污许可证 

企业于 2019年 12月 09日取得排污许可证（编号：9132000711547299300V），

有效期：2019 年 12 月 09 日至 2022 年 12 月 08 日。 

（2）“以新带老”措施 

验收项目新建 1 套碱喷淋装置用于处理废水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臭气；污水处

理站产生的臭气由无组织排放调整为经 1 套碱喷淋装置处理后通过 15m 高排气

筒（DA001）排放；即废气无组织排放改为有组织排放、同时增加了污染防治措

施，故废气污染物的排放量减少了。 

4 整改工作情况 

整改工作情况应说明项目建设过程中、竣工后、验收监测期间、提出验收意

见后等各环节采取的各项整改工作、具体整改内容、整改时间及整改效果等，具

体内容如下： 

（1）严格按照项目环评及批复要求，强化环保管理，完善废水、废气、固

废的污染防治设施稳定运行和维护管理。强化“三废”的有效收集、有效处理/处

置，完善相关标牌标识和“三废”台帐。 

（2）强化环境安全风险防范管理，落实各项环境安全风险防范措施和应急

管理要求，强化应急培训与应急演练，确保环境安全风险防范充分有效。 

（3）严格按照规范要求，强化物料衡算，核实各危险废物产生类型与产生

量；加强各类固体废物特别是危险废物的有效收集、规范贮存与处理处置。 

（4）按照规范要求，开展自行监测，并做好信息公开工作。 

 


